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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a；

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

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5.222560股。 分红后公司股本

增至1025,800,523股。

（3）、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025,800,523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0.0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近三年（包括本报告期）普通股现金分红情况表

单位：元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

（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

报表中归属于

上市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

润

占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上市公

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的比

率

以其他方式现

金分红的金额

以其他方式现

金分红的比例

2016年 0.00

234,388,

786.95

0.00% 0.00 0.00%

2015年

61,910,

091.70

270,009,

331.60

22.93% 0.00 0.00%

2014年

41,273,

408.50

206,137,

983.56

20.02% 0.00 0.00%

（十五）、“第五节、重要事项” 项下“二、本报告期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预案”

更正前：

每10股送红股数（股） 0

每10股派息数（元）（含税） 0.00

每10股转增数（股） 0

分配预案的股本基数（股） 1,025,800,523

现金分红总额（元）（含税） 0.00

可分配利润（元） 798,654,558.87

现金分红占利润分配总额的比例 0.00%

本次现金分红情况

其他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的详细情况说明

无

更正后：

公司计划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十六）、“第五节、重要事项” 项下“三、承诺事项履行情况-1、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更正前：

承 诺 事

由

承诺方

承 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 诺

时间

承 诺

期限

履

行

情

况

资 产 重

组 时 所

作承诺

北 京 弘 高

慧 目 投 资

有限公司、

北 京 弘 高

中 太 投 资

有限公司

"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弘高慧目” ）、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弘高中太” ）共同承诺北

京弘高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弘高设计” ）2014年度、2015年度、

2016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1,

900万元、29,800万元、39,200万元。弘高

设计于承诺期内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按照

如下原则计算：（1）弘高设计的财务报表

编制应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 及其他法

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与甲

方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保持一致；（2）除

非根据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或监管部门要求，否则，承诺期内不得

改变弘高设计的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

（3） 净利润以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准。 1、如

弘高设计在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净利

润，则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应在承诺期内

各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

后的十个工作日内，以其自本次交易中取

得的股份向甲方支付补偿。 2、当期应补偿

金额中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内部按照股权

交割日前各自持有的弘高设计出资额占

其合计持有弘高设计出资额的持股比例

分担本条约定的补偿金额， 弘高慧目、弘

高中太就其应承担的补偿事宜互负连带

责任；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

为：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

额/本次发行的股份价格。 3、江苏东光微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东光微

电” ）在承诺期内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或分配股票股利的，则应补偿股份数量

相应调整为：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

后）=当期应补偿股份数 （调整前）×

（1＋转增或送股比例）。 4、东光微电在承

诺期内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

计算公式为： 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

已获得的现金股利×当期应补偿股份数

量。 各方同意，东光微电和弘高设计应在

承诺期内各会计年度结束后的5个月内聘

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专项审核报告》。

5、在承诺期届满后六个月内，东光微电聘

请各方一致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置入资产进行减值

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如标的股

权期末减值额〉 承诺期内已补偿股份总

数×本次发行的股份价格， 则弘高慧目、

弘高中太应对东光微电另行补偿。 补偿

时，先以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因本次交易

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不足的

部分由弘高慧目、 弘高中太以现金补偿。

因置入资产减值应补偿股份数的计算公

式为：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期末减值额/本

次发行的股份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 6、

弘高慧目、弘高中太承诺：如弘高慧目、弘

高中太根据本协议约定负有股份补偿义

务，则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应在当年《专项

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后10

个工作日内向登记结算公司提出将其当

期应补偿的股份划转至东光微电董事会

设立的专门账户的申请，东光微电以总价

1.00元的价格向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定向

回购并注销当期应补偿的股份。东光微电

应为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办理本协议约定

的股份划转手续提供协助及便利。 7、在各

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于0时，按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计算结

果如出现小数的，应舍去取整。

2014

年 06

月 06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严

格

履

行

更正后：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 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

诺

时

间

承 诺

期限

履

行

情

况

资 产 重 组

时 所 作 承

诺

北京弘高

慧目投资

有 限 公

司、 北京

弘高中太

投资有限

公司

业 绩

承诺

"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弘高慧目” ）、 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弘高中太” ）共同承诺北京

弘高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 “弘高设计” ）2014年度、2015年度、

2016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1,900

万元、29,800万元、39,200万元。 弘高设计

于承诺期内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按照如下原

则计算：（1）弘高设计的财务报表编制应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与甲方会计政策及

会计估计保持一致；（2） 除非根据法律、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或监管部门要

求，否则，承诺期内不得改变弘高设计的会

计政策、会计估计；（3）净利润以合并报表

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

利润为准。1、如弘高设计在承诺期内未能实

现承诺净利润，则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应在

承诺期内各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在指定媒

体披露后的十个工作日内，以其自本次交易

中取得的股份向甲方支付补偿。2、当期应补

偿金额中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内部按照股权

交割日前各自持有的弘高设计出资额占其

合计持有弘高设计出资额的持股比例分担

本条约定的补偿金额，弘高慧目、弘高中太

就其应承担的补偿事宜互负连带责任；当期

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当期应补偿

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的股

份价格。 3、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光微电” ）在承诺期内实施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分配股票股利的，则

应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当期应补偿股

份数量（调整后）=当期应补偿股份数（调

整前）×（1＋转增或送股比例）。 4、东光微

电在承诺期内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

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

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当期应补偿股份

数量。 各方同意，东光微电和弘高设计应在

承诺期内各会计年度结束后的5个月内聘请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5、在

承诺期届满后六个月内，东光微电聘请各方

一致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对置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

《减值测试报告》。 如标的股权期末减值

额〉 承诺期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

的股份价格，则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应对东

光微电另行补偿。补偿时，先以弘高慧目、弘

高中太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

进行补偿，不足的部分由弘高慧目、弘高中

太以现金补偿。因置入资产减值应补偿股份

数的计算公式为：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期末

减值额/本次发行的股份价格-已补偿股份

数量。6、弘高慧目、弘高中太承诺：如弘高慧

目、弘高中太根据本协议约定负有股份补偿

义务，则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应在当年《专

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后10

个工作日内向登记结算公司提出将其当期

应补偿的股份划转至东光微电董事会设立

的专门账户的申请，东光微电以总价1.00元

的价格向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定向回购并注

销当期应补偿的股份。东光微电应为弘高慧

目、弘高中太办理本协议约定的股份划转手

续提供协助及便利。7、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

金额少于或等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

的金额不冲回。 计算结果如出现小数的，应

舍去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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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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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股

东

按

资

产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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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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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

行

业

绩

承

诺

（十七）、“第五节、重要事项” 项下“三、承诺事项履行情况—2、公司资产或项目存

在盈利预测，且报告期仍处在盈利预测期间，公司就资产或项目达到原盈利预测及其原

因做出说明”

更正前：

盈利预测

资产或项

目名称

预测起

始时间

预测终

止时间

当期预测

业绩（万

元）

当期实际

业绩（万

元）

未达预测

的原因

（如适用）

原预测披

露日期

原预测披露索

引

北京弘高

建筑装饰

工程设计

有限公司

2016 年

01 月 01

日

2016

年12月

31日

39,200 25,742.07

受整体经

济形势影

响

2014年 06

月26日

2014年6月09

日刊登在巨潮

咨 询 网

（www.

cninfo.com.

cn）重大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报告

书

更正后：

盈利预

测资产

或项目

名称

预测

起始

时间

预

测

终

止

时

间

当期预

测业绩

（万

元）

当期实

际业绩

（万

元）

未达预测的原因（如适用）

原预测

披露日

期

原预测披

露索引

北京弘

高建筑

装饰工

程设计

有限公

司

2016

年 01

月 01

日

201

6 年

12

月

31

日

39,

200

25,

004

2016年度，受房地产投资依然维

持低位，房地产新开工面积、房屋

竣工面积等继续维持低位增长，

直接影响整个行业全年装饰工程

的发包量和新开工面积。 2、受行

业宏观经济影响， 业主方的现金

流压力向上游传导， 直接导致工

程结算周期长， 垫资项目比例增

加等情况。 公司在为客户实施业

务过程中投入了大量资金从而较

好的完成产值， 但公司的应收款

与产值同步增长， 导致公司计提

坏账减值同步大幅增加， 公司

2016年末应收账款较2015年末

增加1,418,228,741.61元，相应

坏账准备增加 154,250,768.93

元，对公司利润影响较大。

2014

年06月

26日

2014年06

月09日刊

登在巨潮

资 讯 网

（www.

cninfo.

com.cn）

江苏东光

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

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

（十八）、“第五节、重要事项” 项下“五、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如有）对会计

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 的说明”

更正前：

一、董事会对导致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 的说明如下：

1、公司2016年度原财务总监离职后，一直未任命新财务总监，同时财务部关键岗位

人员出现离职和变动，导致财务核算出现混乱，在销售与收款环节、采购与付款环节的

内部控制上出现了重大缺陷，严重影响财务报表的可靠性和公允性。

公司董事会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出具了否定意见，公司内控存在问题，董事会尽

快招聘合格的财务总监人选，强化公司内控。

2、由于公司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出现了重大缺陷，我们在审计过程中，一直

未能取得全部真实可靠完整的经营和财务资料， 从而无法对财务账面数据进行核对和

检查，无法执行函证、走访、盘点等必要的审计程序，也无法执行其他替代程序以对公司

2016年度财务报表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应收款项、应付款项、存货等进一步取得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定公司2016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的恰当列示和披露。

公司董事会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出具了否定意见，公司内控存在问题，董事会尽

快招聘合格的财务总监人选，加强财务基础建设，提高财务核算和管理水平。

3、公司下属的北京弘高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高设计）和北京

弘高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在2016年四季度工程项目出现收入成本确认异常情

况，公司于2016年12月对不满足收入和成本确认条件的工程项目进行了调整，相关项

目调减收入人民币357,376,505.66元，调减成本人民币278,681,339.16元。 同时将与调

整项目相关的收到资金和支付资金计入“其他应付款” 和“其他应收款” ，并将其进行

抵消处理。

我们未能取得公司提供的相关项目收入成本调整的依据以及收入成本调整导致的

资金收付计入“其他应收款” 和“其他应付款” 科目并抵消的依据，也无法执行其他程

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公司相关会计处理的真实性、合理性和完整性无法核

实。

公司董事会责成管理层加强内控及财务规范和管理，建立健全财务制度，认真学习

和掌握财务相关知识尤其是收入成本确认相关水平和知识的把握。 已经将上述事件的

收入及成本进行了调整。

4、公司提供审计的财务报表显示，2016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人民币239,

763,363.16元，与贵公司2017年2月27日公告的业绩快报中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人

民币415,200,679.27元相比发生大幅下降， 其主要原因系子公司弘高设计的净利润出

现大幅下滑。截止审计报告出具日，弘高创意母公司尚未对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净值为

人民币282,000,000.00元的长期股权投资—弘高设计进行减值测试， 我们无法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该事项对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

评估与审计的进度和节奏相结合，由于财务审计时间的延后，导致评估师无法及时

取得全部合理资料，无法及时出具评估报告。

5、2016年06月21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何宁、甄建涛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下达的《调查通知书》（京调查字16037号、京调查字16038号），因涉嫌违法违规，根据

证券、期货、基金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实际控制人立案调查。由于该立案调查尚

未有最终结论，我们无法判断立案调查结果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次立案调查为涉

及相关个人的专项调查，上市公司并未被调查，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二、监事会导致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 的说明如下：

监事会同意董事会说明。

三、独立董事发表的相关意见如下：

鉴于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秋）对公司2016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

法发表意见的审计报告， 独立董事对董事会关于对会计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财

务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持保留意见。

更正后：

不适用

（十九）、“第五节、重要事项” 项下“九、聘任、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更正前：

现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

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境内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万元） 120

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服务的连续年限 6

境内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姓名 杨滢、朱丰

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如有） 无

境外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万元）（如有） 0

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服务的连续年限（如有） 0

境外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姓名（如有） 0

对改聘、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情况的详细说明

公司原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对公司进行设计中发现与预

期的工作量差异较大，预期可能无法按时完成公司的财务报表审计工作，已与公司充分

沟通，协商一致解除审计协议。 考虑到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上会” ）以前年度持续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对公司情况非常了解，经公司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提议， 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上会为公司2016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 公司于

2017年3月29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并提交2017年第三次股东大会审议。公

司于2017年4月14日召开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变更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更正后：

现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

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境内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万元） 180

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服务的连续年限 1

境内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姓名 丁亚轩、梁涛

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如有） 无

境外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万元）（如有） 0

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服务的连续年限 （如

有）

0

境外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姓名（如有） 0

对改聘、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情况的详细说明

公司原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对公司进行设计中发现与预

期的工作量差异较大，预期可能无法按时完成公司的财务报表审计工作，已与公司充分

沟通，协商一致解除审计协议。 考虑到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上会” ）以前年度持续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对公司情况非常了解，经公司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提议， 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上会为公司2016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 公司于

2017年3月29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并提交2017年第三次股东大会审议。公

司于2017年4月14日召开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变更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鉴于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6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及相关专

项报告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公司无法依据其审计意见履行承诺并推进后续程序。为

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不受侵害，公司于2017年06月09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请中

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提供2016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相关审核服务的议案》并提

交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2017年06月27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聘请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提供2016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相关审核服务的议案》。

（二十）、“第六节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 项下“三、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1、公

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更正前：

报告

期末

普通

股股

东总

数

59,643

年度报告

披 露 日 前

上一 月 末

普通 股股

东总数

56,781

报告期末

表决权 恢

复的 优 先

股股 东总

数（如有）

（参 见 注

8）

0

年度报告

披 露 日 前

上一 月 末

表决 权 恢

复的优 先

股股东 总

数（如有）

（参 见 注

8）

0

持股5%以上的股东或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

持股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持有

无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北京

弘高

慧目

投资

有限

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30.30%

310,811,

006

310,811,

006

0 质押

223,911,

836

北京

弘高

中太

投资

有限

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29.29%

300,440,

546

300,440,

546

0 质押

229,727,

076

詹文

陆

境内

自然

人

1.22%

12,473,

802

12,

473,

802

徐志

祥

境内

自然

人

1.05%

10,740,

455

10,

740,

455

李晓

蕊

境内

自然

人

1.04%

10,628,

688

10,

628,

688

北京

龙天

陆房

地产

开发

有限

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0.97%

10,000,

000

10,

000,

000

沈建

平

境内

自然

人

0.88% 9,067,598

-1465000

0

9,

067,

598

陈俊

标

境内

自然

人

0.42%

4,335,

000

4,

335,

000

全国

社保

基金

一零

四组

合

国有

法人

0.32%

3,300,

000

3,

300,

000

林钢

境内

自然

人

0.22%

2,200,

000

2,

200,

000

战 略 投资

者或 一 般

法人 因 配

售新 股成

为前 10名

股东的情

况（如有）

（参 见 注

3）

无

上 述股东

关联关系

或一 致 行

动的说明

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及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

何宁甄建涛夫妇， 北京龙天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与自然人李晓蕊

为父女关系，除上述描述外，公司对其他股东之间关联关系不知。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

种类

数量

詹文陆 12,473,802

人民

币普

通股

12,473,

802

徐志祥 10,740,455

人民

币普

通股

10,740,

455

李晓蕊 10,628,688

人民

币普

通股

10,628,

688

北 京 龙 天

陆 房 地产

开发 有限

公司

10,000,000

人民

币普

通股

10,000,

000

沈建平 9,067,598

人民

币普

通股

9,067,598

陈俊标 4,335,000

人民

币普

通股

4,335,

000

全国社 保

基金一 零

四组合

3,300,000

人民

币普

通股

3,300,

000

林钢 2,200,000

人民

币普

通股

2,200,

000

中 国人寿

保 险 股份

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

分 红

-005L-F

H002深

1,724,688

人民

币普

通股

1,724,688

钱旭峰 1,656,969

人民

币普

通股

1,656,969

前 10名无

限售 流 通

股股东 之

间，以及前

10名无限

售 流 通股

股东和 前

10名股东

之间 关 联

关系或 一

致行动的

说明

无

前 10名普

通股 股东

参与 融 资

融券 业 务

情况说 明

（如 有 ）

（参 见 注

4）

无

更正后：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

数

59,643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上一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63,470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如

有）

（参

见

注

8）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上一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如

有）（参见注8）

0

持股5%以上的股东或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

东

名

称

股

东

性

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

持股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持有无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

京

弘

高

慧

目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30.30%

310,811,

006

310,

811,

006

0 质押

223,

911,

836

北

京

弘

高

中

太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29.29%

300,440,

546

300,

440,

546

0 质押

229,

727,

076

詹

文

陆

境

内

自

然

人

1.22%

12,473,

802

7,512,

449

12,473,

802

徐

志

祥

境

内

自

然

人

1.05%

10,740,

455

6,482,

182

10,740,

455

李

晓

蕊

境

内

自

然

人

1.04%

10,628,

688

6,414,

727

10,628,

688

北

京

龙

天

陆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0.97%

10,000,

000

-11,042,

461

10,000,

000

沈

建

平

境

内

自

然

人

0.88%

9,067,

598

-11,620,

493

9,067,

598

陈

俊

标

境

内

自

然

人

0.42%

4,335,

000

2,465,

207

4,335,

000

全

国

社

保

基

金

一

零

四

组

合

国

有

法

人

0.32%

3,300,

000

-699,824

3,300,

000

林

钢

境

内

自

然

人

0.21%

2,200,

000

1,599,

980

2,200,

000

战略投资

者或一般

法人因配

售新股成

为前 10名

股东的情

况（如有）

（参 见 注

3）

无

上述股东

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及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

何宁甄建涛夫妇， 北京龙天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与自然人李晓蕊

为父女关系，除上述描述外，公司对其他股东之间关联关系不知。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詹文陆 12,473,802 人民币普通股

12,

473,

802

徐志祥 10,740,455 人民币普通股

10,

740,

455

李晓蕊 10,628,688 人民币普通股

10,

628,

688

北京龙天

陆房地产

开发有限

公司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

000,

000

沈建平 9,067,598 人民币普通股

9,

067,

598

陈俊标 4,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4,

335,

000

全国社保

基金一零

四组合

3,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

300,

000

林钢 2,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

200,

000

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分红-个

人 分 红

-005L-F

H002深

1,724,688 人民币普通股

1,

724,

688

钱旭峰 1,656,696 人民币普通股

1,

656,

696

前 10名无

限售流通

股股东之

间，以及前

10名无限

售流通股

股东和前

10名股东

之间关联

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

说明

无

前 10名普

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

（如 有 ）

（参 见 注

4）

无

（二十一）、“第八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 项下“三、任职情况”

更正前：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专业背景、主要工作经历以及目前在公司的主

要职责

1、现任董事主要工作经历

何宁：1963年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现任：1997年8月至今，

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03年11月至今， 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2013年6月至2016年3月，北京弘高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

年11月至今本公司董事长。

甄建涛：1962年生，中国国籍，具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现

任：1997年8月至今，弘高慧目监事；2003年11月至今弘高中太监事；2010年12月至2016

年3月，弘高设计总经理；2012年6月至今，弘高泰合董事长；2013年6月至2016年3月，弘

高装饰董事长；2014年11月至今本公司副董事长并兼任总经理。

朱征夫：1998年-今参与创办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 现为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

主任，执行合伙人；2014年11月-今弘高创意独立董事。2014年5月8日，中国海洋与防务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13年06月至今，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3年04月至今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4月至今保利房地产 （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秉仁：2008年9月至2011年3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并于2011年3月在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退休；2011年5月至今，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会长；2014年11月至今公司

独立董事。

王德宏：王德宏男民族：汉 1966�年 3�月生，会计学博士，副教授。现任北京外国语

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从事会计学、审计学的教学与研究。 2004� 年 10� 月至 2013�

年 2� 月，CSC� 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担任研发中心经理，2013� 年 5� 月至2013� 年 8�

月 CCC�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担任交付总监，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8� 月银川市经

济技术合作局副局长，2014�年 9�月至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

2、公司监事主要经历

徐勇：197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01年至今，北京信雅

达三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14年5月至今， 弘高设计监事，2014年11月至今本

公司监事会主席。

宋暘：197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8年8月至2010年3

月，香港中小企业总会北京首席代表；2010年3月至今，弘高设计监事；2014年11月至今

本公司监事。

高山：195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 曾任：2003年11月至

2015年12月，北京弘高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办公室主任、行政系统

负责人、人资行政系统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现任：2016年1月至今，北京弘高建筑装饰

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6年08月02日至今，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

公司职工监事。

3、现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主要工作经历

甄建涛：简历详见“现任董事主要工作经历” 。

江五洲：1975年0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国

家注册壹级建造师， 多次荣获鲁班奖全国优秀项目经理及国家级、 省市级优秀项目经

理。1999�年至 2014�年 09�月，北京弘高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4�

年 09�月至今，任北京弘高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5年04月14日至今，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6年02月22日至今，北京弘高创意

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非独立董事。

韩力伟：1968�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软件工程硕

士学位，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壹级建造师、注册监理工程师。 曾任：2006� 年 09� 月至

2008�年 03�月，北京澳斯特国际工程项目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2008年05月至今，

北京弘高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5年04月14日至今，北京弘高创意建

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6年02月22日至今，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

限公司非独立董事。

孙志新：1968�年 0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工程师，国

家注册壹级建造师（机电专业）。 2003�年在北京弘高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任职

经营部副经理、经理；2009�年至今任职北京弘高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5年04月14日至今，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少权：1970� 年 0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

师，国家注册壹级建造师，多次荣获国家级，省市级优秀项目经理。 1999年至今，任北京

弘高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5年04月14日至今，北京弘高创意建筑

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慧龙：197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8年1月至2010年

11月，中国装饰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10年12月至今，弘高设计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

书；2014年11月，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施建民：1973年2月8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室内建

筑师，室内设计工程师，曾获金艺奖亚太酒店设计大赛金奖、第八届中国设计业十大杰

出青年提名、北京市装饰业设计杰出人物等奖项。 2011年8月至2015年12月，担任北京

弘高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第一设计院院长、设计总监，2016年01月至今，担任北

京弘高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设计总监。

在股东单位任职情况

任职人员

姓名

股东单位名称

在股东

单位担

任的职

务

任期起始

日期

任期终止日

期

在股东单位

是否领取报

酬津贴

何宁 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

法 定 代

表人，执

行董事

1997年08

月13日

否

何宁 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

法 定 代

表人，执

行董事

2003年11

月06日

否

甄建涛 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 监事

1997年08

月14日

否

甄建涛 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 监事

2003年11

月14日

否

在其他单位任职情况

任职人员

姓名

其他单位名称

在其他单

位担任的

职务

任期起始

日期

任期终止日

期

在其他单位

是否领取报

酬津贴

何宁

北京弘高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

董事

1993年 10

月11日

否

何宁

北京弘高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

董事

2006年07

月17日

否

何宁

北京弘高新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

人， 董事

长

2015年 02

月16日

否

何宁 诚泓融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

人， 董事

长

2014年 11

月14日

否

何宁 北京卓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

人， 执行

董事，经

理

2015年 01

月27日

否

何宁

北京东弘易融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

人， 执行

董事

2006年08

月24日

否

甄建涛

北京弘高新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董事

2015年 02

月16日

否

甄建涛

北京弘高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

董事

2006年07

月17日

否

甄建涛

北京弘高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

董事

1993年 10

月11日

否

甄建涛

北京弘高泰合数字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

人， 执行

董事

2012年 06

月02日

否

何宁 中航装甲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2016年 07

月13日

否

何宁

北京中天智慧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

董事

2015年 01

月27日

否

朱征夫 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

主任 ，执

行 合 伙

人

1998年 01

月14日

是

朱征夫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独立董事

2014年04

月21日

2017 年 04

月21日

是

朱征夫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

监事

2014年05

月08日

2017 年 05

月08日

是

朱征夫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

独立董事

2013年 06

月21日

是

朱征夫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2013年04

月01日

是

李秉仁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会长

2011年 03

月14日

是

李秉仁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2015年 01

月05日

是

王德宏 北京外国语大学 副教授

2014年09

月01日

是

江五洲

北京弘高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

人、 董事

长

2016年 03

月14日

是

江五洲 连云港宏逸置业有限公司 董事

2016年 02

月24日

是

韩力伟

北京弘高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

人、 董事

长

2016年 03

月14日

是

王慧龙 诚泓融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监事

2014年 11

月14日

否

王慧龙

北京弘高新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监事

2015年 02

月17日

否

王慧龙

果洛州敦珠格萨尔文化有限公

司

监事

2016年 10

月10日

否

孙志新

北京弘高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

经理

2016年 03

月08日

否

孙志新 连云港宏逸置业有限公司 董事

2016年 02

月24日

否

王少权

上海优山美地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董事

2016年 01

月01日

否

施建民

北京弘高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

经理

2016年 09

月14日

是

高山

北京东弘易融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监事

2006年08

月24日

否

更正后：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专业背景、主要工作经历以及目前在公司的主

要职责

1、公司董事主要工作经历

何宁：1963年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7年8月至今，任弘高

慧目执行董事；2003年11月至今，任弘高中太执行董事；2006年7月至2015年12月，任弘

高设计董事；1993年10月至2013年6月，任弘高工程董事。2014年1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长。

甄建涛：1962年生，中国国籍，具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1997

年8月至今，任弘高慧目监事；2003年11月至今，任弘高中太监事；2006年7月至2017年8

月，任弘高设计董事；1993年10月至2017年8月，任弘高工程董事；2014年11月至2017

年6月，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朱征夫：1964年9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律师。 现任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

所主任、执行合伙人。 2014年11月至今，任弘高创意独立董事；2011年5月至今，任中国

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13年06月至今， 任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2013年04月至今， 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4月至

今，任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4年11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李秉仁： 1951� 年 1�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2008年9月至2011年3月，

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2011年5月2017年3月，任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会长；2014

年11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王德宏：1966�年 3�月生，会计学博士，副教授。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副

教授，从事会计学、审计学的教学与研究；2004� 年 10� 月至 2013� 年 2月，任CSC� 科

技（北京）有限公司担任研发中心经理；2013� 年 5� 月至2013� 年 8� 月，任CCC� 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担任交付总监；2013�年 9�月至 2014� 年 8� 月，任银川市经济技术合作

局副局长；2014�年 9�月至今，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 2015年5月至今，

任公司独立董事。

2、公司监事主要工作经历

徐勇：197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1年至今，任北京信

雅达三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14年5月至2015年12月， 任弘高设计监事；2014

年11月至2017年5月，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宋暘：197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98年8月至2010年3

月， 任香港中小企业总会北京首席代表；2010年3月至2015年12月， 任弘高设计监事；

2014年11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高山：195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 2003年11月至2015年12

月，任弘高工程行政部经理、办公室主任、行政系统负责人、人资行政系统副总经理、总

经理助理；2016年1月至今，任弘高工程副总经理；2016年08月至今，任公司职工监事。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主要工作经历

甄建涛：1962年生，中国国籍，具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1997

年8月至今，任弘高慧目监事；2003年11月至今，任弘高中太监事；2006年7月至2017年8

月，任弘高设计董事；1993年10月至2017年8月，任弘高工程董事；2014年11月至2017

年6月，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江五洲：1975年0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国

家注册壹级建造师， 多次荣获鲁班奖全国优秀项目经理及国家级、 省市级优秀项目经

理。 1999�年至 2014�年 09�月，任弘高工程副总经理；2014�年 09�月至2015年12月，

任弘高工程总经理；2015年12月至今，任弘高工程董事长；2016年02月至今，任公司董

事；2017年6月至今，任公司总经理。

韩力伟：1968�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软件工程硕

士学位，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壹级建造师、注册监理工程师。 2006� 年 09� 月至2008�

年 03�月，任北京澳斯特国际工程项目管理公司副总经理；2008年05月至2015年12月，

弘高设计总经理；2015年12月至今，任弘高设计董事长；2015年04月至今，公司副总经

理；2016年0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孙志新：1968�年 0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工程师，国

家注册壹级建造师（机电专业）。 2003� 年至2009年，任弘高工程经营部副经理、经理；

2009�年至2015年12月， 任弘高工程副总经理；2015年12月至今， 任弘高工程总经理；

2017年06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王少权：1970� 年 0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

师，国家注册壹级建造师，多次荣获国家级，省市级优秀项目经理。 1999年至2015年4

月，任弘高工程副总经理；2015年04月至2017年6月，任公司副总经理。

王慧龙：197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8年1月至2010年

11月， 任中国装饰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0年12月至2014年11月， 任弘高设计财务总

监；2014年11月至2017年6月，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施建民：1973年2月8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室内建

筑师，室内设计工程师，曾获金艺奖亚太酒店设计大赛金奖、第八届中国设计业十大杰

出青年提名、北京市装饰业设计杰出人物等奖项。 2011年8月至2015年12月，任弘高设

计第一设计院院长、设计总监；2015年12月至今，任弘高设计总经理、设计总监；2016年

09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在股东单位任职情况

任职

人员

姓名

股东单位名称

在股东单位担任的

职务

任期起始日期

任期

终止

日期

在股东单位是

否领取报酬津

贴

何宁

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

事

1997年 08月 13

日

否

何宁

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

事

2003年11月 06

日

否

甄 建

涛

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

限公司

监事

1997年 08月 14

日

否

甄 建

涛

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

限公司

监事

2003年11月 14

日

否

在其他单位任职情况

任职人

员姓名

其他单位名称

在其他单

位担任的

职务

任期起始日

期

任期终止日期

在其

他单

位是

否领

取报

酬津

贴

何宁

北京弘高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

董事

1993年 10 月

11日

2013年06月21

日

否

何宁

北京弘高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

董事

2006年 07月

17日

2015年12月23

日

否

何宁

北京弘高新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

人，董事长

2015年 02 月

16日

否

何宁 诚泓融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

人，董事长

2014年 11月

14日

否

何宁 北京卓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

人，执行董

事

2015年 01月

27日

否

何宁

北京东弘易融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

人，执行董

事

2006年 08月

25日

否

何宁 中航装甲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2016年 01月

29日

否

何宁

北京中天智慧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

董事

2015年 01月

27日

否

甄建涛

北京弘高新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董事

2015年 02 月

16日

否

甄建涛

北京弘高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

董事

2006年 07月

17日

2017年08月08

日

否

甄建涛

北京弘高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

董事

1993年 10 月

11日

2017年08月08

日

否

甄建涛

北京弘高泰合数字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

人，执行董

事

2012年 06 月

02日

2017年08月18

日

否

朱征夫 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

主任，执行

合伙人

1998年 01月

14日

是

朱征夫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独立董事

2014年 04月

21日

是

朱征夫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

监事

2011年 05 月

08日

是

朱征夫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

独立董事

2013年 06 月

21日

是

朱征夫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2013年 04月

01日

是

李秉仁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会长

2011年 03 月

14日

2017年03月31

日

是

李秉仁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2015年 01月

05日

是

王德宏 北京外国语大学 副教授

2014年 09月

01日

是

江五洲

北京弘高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

人、董事长

2015年 12 月

23日

是

江五洲 连云港宏逸置业有限公司 董事

2016年 02 月

24日

2017年07月20

日

是

韩力伟

北京弘高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

人、董事长

2015年 12 月

23日

是

王慧龙 诚泓融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监事

2014年 11月

14日

否

王慧龙

北京弘高新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监事

2015年 02 月

16日

否

王慧龙

果洛州敦珠格萨尔文化有限公

司

监事

2016年 10 月

10日

否

孙志新

北京弘高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

总经理

2016年 03 月

08日

否

孙志新 连云港宏逸置业有限公司 董事

2016年 02 月

24日

2017年07月20

日

否

王少权

上海优山美地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董事

2016年 01月

01日

否

高山

北京东弘易融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监事

2010年 11月

09日

否

施建民

北京弘高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

总经理

2015年 12 月

23日

是

（二十二）、“第九节、公司治理” 项下“九、内部控制评价报告-2、内控自我评价报

告”

更正前：

财务报告重大缺陷数量（个） 3

更正后：

财务报告重大缺陷数量（个） 1

说明：根据公司财务报告重大缺陷的定性标准“（3）注册会计师发现的却未被公

司内部控制识别的当年财务报告中的重大错报” ，公司存在财务报告内部重大缺陷，公

司财务报告重大缺陷数量认定为1个。更新前年报认定的3个重大缺陷属于披露错误，现

予以更正。

（二十三）、“第十一节、财务报告” 项下“二、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单位：元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货币资金 679,641,041.38 77,125.40 679,718,166.78

应收账款 4,699,965,067.10 -128,880,029.99 4,571,085,037.11

预付款项 52,762,419.11 -7,603,766.72 45,158,652.39

其他应收款 67,322,719.38 -38,492.09 67,284,227.29

存货 254,055,039.33 -20,177,699.70 233,877,339.6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700,000.00 -197,112.50 3,502,887.50

长期待摊费用 84,003,418.47 13,693,000.23 97,696,418.7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7,517,657.09 -5,954,928.38 121,562,728.71

短期借款 429,569,696.84 -285,766,961.41 143,802,735.43

应付账款 3,749,435,133.67 -86,222,669.83 3,663,212,463.84

预收款项 49,634,186.21 34,917,762.38 84,551,948.59

应交税费 242,130,159.60 -90,875,406.78 151,254,752.82

其他应付款 426,289,298.35 -60,719,822.70 365,569,475.65

其他流动负债 - 344,959,770.80 344,959,770.80

盈余公积 29,629,745.88 593,997.65 30,223,743.53

未分配利润 798,654,558.87 -5,968,573.86 792,685,985.01

（2）合并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营业收入 3,755,531,078.81 -117,989,740.86 3,637,541,337.95

营业成本 3,039,564,571.80 -95,019,605.12 2,944,544,966.68

税金及附加 30,163,390.44 2,253,529.07 32,416,919.51

管理费用 72,479,995.07 4,634,324.40 77,114,319.47

财务费用 5,480,196.87 595,453.84 6,075,650.71

资产减值损失 274,630,598.30 -23,863,876.96 250,766,721.34

所得税费用 85,808,734.53 -1,214,989.88 84,593,744.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39,763,363.16 -5,374,576.21 234,388,786.95

（二十四）、“第十一节、财务报告” 项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和十五、母公

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和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根据财务报表的更正进行

了相应的调整，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6年年度报告》中

的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以及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504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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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高 公告编号：

2017-104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问询函的

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 《关于对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

函》（中小板问询函【2017】第 53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组织相关部门对

关注事项进行了认真讨论和分析，现就问询函所提问题及公司相关回复说明公告如下：

1、请补充披露2016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并详细说明你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更正

的具体内容以及原因。

回复：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第二十九

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对2017年4月29日已披露的2016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更正，并于2017年9月30日披露了更新后的2016年度审计报告、会计

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基于2016年度财务数据的更正，并更正了部分非财务信

息， 公司于2017年9月30日补充披露了更新后的2016年年度报告和2016年年度报告摘

要。 2016年度报告更正的原因如下：

公司于2017年4月29日披露的2016年财务报告被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后公司于2017年6月28日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聘请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财

光华” ）对2016年财务报告进行进一步确认。

公司于2017年9月29日召开第五届第二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

差错更正的议案》， 由中兴财光华出具了2016年年度审计报告和关于北京弘高创意建

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2016年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为调减了5,374,576.21元。 基于2016年度财务

数据的更正， 并更正了部分非财务信息， 公司于2017年9月30日补充披露了更新后的

2016年年度报告和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

2016年度报告更正的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2016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2、2016年，你公司未实现重大资产重组时作出的业绩承诺，截至目前，你公司的控

股股东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和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尚未根据承诺进行业

绩补偿， 请详细说明业绩补偿的进展和预计时间表， 并督促控股股东尽快实施业绩补

偿。

回复：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9月29日

召开第五届第二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由中兴财

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财光华” ）出具了《2016年年度

审计报告》和《关于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审

核报告》，新的审计报告对公司2016年度财务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确认。

重大资产重组的业绩承诺主体为北京弘高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弘高设计” ），弘高设计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2016年度中兴财光华出具的审计

报告，弘高设计未完成业绩承诺，目前，公司已提请审计机构中兴财光华针对弘高设计

的业绩完成情况出具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和减值测试报告，同时，公司已

提请独立财务顾问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出具核查意见，另外，公

司正在计算弘高设计业绩完成情况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和现金补偿金额， 并将与独立财

务顾问进行复核确认。

待以上事项全部完成后，公司预计将在本月中下旬召开董事会，审议业绩实现情况

和业绩补偿的相关议案，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督促控股股东及时履行业绩补

偿手续。

根据《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弘高中太

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龙天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晓蕊关于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相关要求，控股股东北京弘高慧目投

资有限公司和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在业绩补偿完成前， 不会转让本次发行中认

购的上市公司股份。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7日

（上接B050版）


